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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长张传江先生、首席财务官穆秀平女士、财务部总经理王宇凡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1.1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本报告期

104,895
44,470
32,438
31,562

/
0.68
0.68
4.11

本报告期末

1,126,474
785,561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变

动幅度(%)
5.7
(8.5)
(12.2)
(13.9)

/
(12.2)
(12.2)

减 少 1.05 个 百
分点

上年度末

1,056,281
747,5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312,503
139,129
101,971
100,915
171,749
2.14
2.14
13.01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4.1)
(9.9)
(12.6)
(12.9)
(6.0)
(12.6)
(12.6)

减少3.4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幅度

(%)
6.6
5.1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资产处置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损失

捐赠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本期金额
-

132
(56)
(14)
1,073
259
-

876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7

515
(82)
(114)
1,049
319
-

1,056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

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2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国际/香港财务报告会计准则下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与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1.1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列示的数据均无差异。
1.3 收入、资本支出及实现价格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油气销售收入
其中：石油液体

天然气
资本支出

勘探
开发

生产资本化
其他
合计

平均实现价格
石油液体（美元/桶）
天然气（美元/千立

方英尺）

第三季度（7-9月）

2025年

104,895
83,737
69,953
13,784
5,260
16,926
5,874
374

28,434
66.62
7.80

2024年

99,254
86,320
74,126
12,194
4,607
21,564
5,463
580

32,213
76.41
7.7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幅度(%)

5.7
(3.0)
(5.6)
13.0
14.2
(21.5)
7.5

(35.5)
(11.7)
(12.8)
0.6

前三季度（1-9月）

2025年

312,503
255,482
213,951
41,531
14,355
53,199
17,505
976

86,034
68.29
7.86

2024年

326,024
271,432
235,382
36,050
13,847
61,785
17,974
1,733
95,339
79.03
7.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幅度(%)

(4.1)
(5.9)
(9.1)
15.2
3.7

(13.9)
(2.6)
(43.7)
(9.8)
(13.6)
1.0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海洋石油（BVI）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港股股东A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海洋石油（BVI）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港股股东A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216,48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28,772,727,268
15,292,164,698
280,340,000
185,185,185
185,185,185
153,136,247
138,888,888
81,985,292
73,148,148
55,555,555

1.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海洋石油（BVI）公司系公
司控股股东；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均由中国国新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中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定，收集个人资料应向资料当事人说明收
集资料是否为必须事项，《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证券及
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未要求披露持股 5%以下的个人股东信息。基
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前述规定，公司未披露持股比例低于5%的港股股

东信息，仅披露持股数量。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

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港股股票。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股数量

28,772,727,268
15,292,164,698
280,340,000
185,185,185
185,185,185
153,136,247
138,888,888
81,985,292
73,148,148
55,555,555

持 股 比
例(%)

60.54
32.17
0.59
0.39
0.39
0.32
0.29
0.17
0.15
0.12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
-
-
-
-
-
-
-
-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境外上市外资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不适用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无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28,772,727,268
15,292,164,698
280,340,000
185,185,185
185,185,185
153,136,247
138,888,888
81,985,292
73,148,148
55,555,555

数量

-
-
-
-
-
-
-
-
-
-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216,486户中：A股214,763户，港股1,723户。
（二）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回顾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2025年前三季度，世界宏观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在挑战中温和增长。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

态势，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为 69.91美元/桶，同比下跌 14.6%。公司增储上产、提质增效取得积极成
效，油气净产量持续提升，成本竞争优势持续巩固，盈利能力保持韧性。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油气净产量达 578.3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 6.7%，其中天然气涨幅达
11.6%。中国净产量达400.8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8.6%，主要得益于深海一号二期和渤中19-2等
油气田的产量贡献；海外净产量177.4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2.6%，主要得益于巴西Mero3等项目带
来的产量贡献。第三季度，公司油气净产量达193.7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7.9%。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共获得5个新发现，并成功评价22个含油气构造。第三季度，共成功评价
4个含油气构造。其中，成功评价垦利 10-6，持续扩大储量规模，有望成为中型油田；成功评价陵水
17-2，一体化滚动增储成效显著。

开发生产方面，2025年前三季度，共投产 14个新项目。第三季度，共投产 4个新项目，包括垦利
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东方1-1气田13-3区开发项目、文昌16-2油田开发项目和圭亚那Yel⁃
lowtail项目。其他新项目正稳步推进。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油气销售收入约人民币2,554.8亿元，同比下降5.9%，主要原因是实现
油价下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人民币1,019.7亿元，同比下降12.6%。前三季度，公司的平
均实现油价为 68.29美元／桶，同比下降 13.6%；平均实现气价为 7.86美元／千立方英尺，同比上升
1.0%。桶油主要成本管控良好，前三季度桶油主要成本为27.35美元，同比下降2.8%。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资本支出约人民币860亿元，同比减少9.8%，主要原因是在建项目工作量
同比有所降低。本报告期内，公司健康安全环保表现平稳。

第三季度和前三季度净产量概要（未经审计）

中国

渤海

南海西部

南海东部

东海

陆上

合计

海外

亚洲(不含中国)
大洋洲

非洲

北美洲 (不含加拿
大)

加拿大

南美洲

欧洲

合计

总计*

二零二五年

第三季度（7-9月）

石油
液体

( 百 万
桶)

60.7
12.9
25.9
0.9
0.01
100.4

6.9
0.5
3.3

2.8

7.8
25.8
1.6
48.6
149.0

天然气

(十亿立
方英尺)

24.5
91.6
29.1
26.5
29.2
201.0

21.8
14.2
2.0

6.7

-
15.5
0.2
60.3
261.3

油气
合计

(百万桶
油当量)

64.8
28.6
30.8
5.3
4.9

134.4

10.8
3.3
3.6

3.9

7.8
28.5
1.6
59.3
193.7

前三季度（1-9月）

石油
液体

( 百 万
桶)

180.0
35.0
82.6
2.4
0.04
300.0

19.5
1.3
10.9

10.7

25.1
71.8
5.8

145.1
445.1

天然气

(十亿立
方英尺)

74.8
262.5
100.6
74.4
84.0
596.3

66.9
40.8
5.8

22.5

-
44.7
0.5

181.3
777.5

油气
合计

(百万桶
油当量)

192.4
80.2
99.3
14.8
14.0
400.8

31.5
9.2
11.8

14.5

25.1
79.5
5.8

177.4
578.3

二零二四年

第三季度（7-9月）

石油
液体

( 百 万
桶)

57.0
8.3
26.3
0.8
0.02
92.4

5.2
0.5
4.7

5.8

7.6
20.5
2.2
46.6
139.1

天然气

(十亿立
方英尺)

19.3
65.4
34.4
22.0
30.7
171.8

21.9
15.5
1.7

8.7

-
15.6
0.2
63.7
235.5

油气
合计

(百万桶
油当量)

60.2
19.7
32.1
4.5
5.1

121.5

9.1
3.5
5.0

7.2

7.6
23.2
2.3
58.0
179.6

前三季度（1-9月）

石油
液体

( 百 万
桶)

167.7
26.9
84.9
2.3
0.04
281.9

16.1
1.6
13.8

15.7

24.2
62.5
6.8

140.6
422.4

天然气

(十亿立
方英尺)

58.1
192.0
113.0
60.5
91.8
515.4

61.6
44.7
4.6

25.0

-
44.5
0.7

181.1
696.5

油气
合计

(百万桶
油当量)

177.4
60.4
103.7
12.4
15.3
369.2

27.1
10.2
14.6

19.8

24.2
70.2
6.9

172.9
542.1

*包括公司享有的按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实体的权益，其中，2025年前三季度约15.1百万桶油当
量，2024年前三季度约15.2百万桶油当量；2025年第三季度约5.1百万桶油当量，2024年第三季度约
5.2百万桶油当量。

三、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股利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账款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025年9月30日

242,029
30,013
27
16

39,093
315
4,448
6,640
350
6,207
-

3,890
332,678

9,389
47,425
18

6,591
152,367
497,759
10,326
3,455
15,109
637

25,021
25,699
793,796
1,126,474

-
36

71,850
1,309
4,248
21,915
40,737
31,666

-
3,502

143,597

5,173
54,368
8,060
3,208

108,199
13,350
2,951

195,309
338,906

75,180
2,856
5,733
35

70,000
631,757
785,561
2,007

787,568
1,126,474

2024年12月31日

154,196
45,771

4
160

32,918
583
2,924
5,608
206
5,732
12,408
4,305

264,609

8,504
48,491
18

6,739
157,278
468,393
10,670
3,762
15,285
767

25,465
46,300
791,672
1,056,281

4,303
12

59,685
508
2,302
19,949
8,905
-

5,166
18,045
118,875

5,786
55,457
8,296
3,167
99,740
12,521
3,003

187,970
306,845

75,180
2,851
9,427
15

70,000
590,075
747,548
1,888

749,436
1,056,281

董事长：张传江 首席财务官：穆秀平 财务部总经理：王宇凡
合并利润表
2025年1—9月
编制单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前三季度
（1-9月）

312,503
312,503
172,593
149,256
13,581
2,777
5,400
1,112
467
1,953
3,667
253

(1,196)
(763)
515
(9)
(65)
7

139,415
120
406

139,129
37,068
102,061

102,061
-

101,971
90

(3,694)
(3,694)

83
83
-
-
-

(3,777)
60
-
-
-

(41)
(3,796)

-
-

98,367
98,277
90

2.14
2.14

2024年前三季度
（1-9月）

326,024
326,024
174,181
148,498
15,408
2,594
5,033
1,222
1,426
2,235
3,849
368
1,228
1,231
980
(27)
(18)
25

154,399
162
176

154,385
37,701
116,684

116,684
-

116,659
25

(3,050)
(3,050)
(188)
(45)
-

(143)
-

(2,862)
(92)
-
-
-
32

(2,802)
-
-

113,634
113,609

25

2.45
2.45

董事长：张传江 首席财务官：穆秀平 财务部总经理：王宇凡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9月
编制单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5年前三季度
（1-9月）

328,544
1,100
75

329,719
(79,551)
(7,870)
(70,372)
(177)

(157,970)
171,749

99,420
3,553
7,592

6

110,571
(77,793)
(134,153)
(211,946)
(101,375)

104
104
51
155

(22,254)
(31,038)

-
(53,292)
(53,137)
(256)
16,981
81,284
98,265

2024年前三季度
（1-9月）

352,091
328
308

352,727
(82,417)
(7,364)
(80,007)
(171)

(169,959)
182,768

52,326
4,175
-

46

56,547
(85,107)
(89,757)
(174,864)
(118,317)

197
197
1,757
1,954

(33,639)
(31,809)
(661)

(66,109)
(64,155)
(370)
(74)

133,439
133,365

董事长：张传江 首席财务官：穆秀平 财务部总经理：王宇凡
（三）2025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5-034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资金来源
交易期限

□获取投资收益

R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
□其他：________

期货、掉期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美元）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美元）

R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35,000
150,000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10月30日，本公司2025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套期保值业务计划的议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套期保值业

务严格锁定公司日常生产及经营的收入、成本或风险敞口，与自身资金实力、交易处理能力和人员专

业能力相适应，符合套期保值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但相关套期保值业务仍面临市场、资金、技术、

操作、信用、政策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套期保值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仅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公司主营业务为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生产及销售，同时从事相关产品的贸易业务。由于公司油砂产品与原油贸易相对市场价格波动高度

敏感，公司仅限负责油砂生产与原油贸易的子公司通过期货与衍生品交易进行套期保值，进而规避市

场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严格锁定公司日常生产及经营的收入、成本或风险敞

口，与自身资金实力、交易处理能力和人员专业能力相适应，符合套期保值原则，不以投机为目的。公

司已制定较为完善的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体系，控制期货和衍生品在种类、规模及期限

上与需管理的风险敞口相匹配，确保用于套期保值的期货和衍生品与需管理的风险敞口存在有效风

险对冲与价值反向变动关系，从而规避商品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

（二）交易金额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行业历史数据以及极端市场状况，测算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

31日期间，套期保值业务任一时点保证金最高占用额不超过3.5亿美元，有效期内循环使用。预计任

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5.0亿美元，为生产与贸易类套期保值业务合约。

（三）资金来源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投入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套期保值交易方式

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品种仅限于与油砂生产和原油贸易相关的产

品、原材料，具体为国内外主流交易所的原油、天然气等期货合约及上述交易品种的衍生品业务。

上述衍生品业务均为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交易工具，涉及的场外交易对手均为拥有

丰富业务经验和服务能力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公司通过签订 ISDA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五）交易期限

公司计划开展的2026年度套期保值业务授权有限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30日，公司2025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套期保值业

务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6年度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产品的套期保值业务。

此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部分业务通过套期保值交易，可以规避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有利于稳定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提高财务可预测性，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1、市场风险：市场行情剧烈波动或流动性较差导致成交量不足，可能导致期货或衍生品交易无法

按计划成交，造成套期保值损失。

2、资金风险：部分交易所执行保证金逐日结算制度，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情况下可能给公司造成资

金流动性风险，公司可能因不能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损失。

3、技术风险：可能因为交易软件系统不完备或硬件技术故障导致交易指令错误或发送失败造成

损失。

4、操作风险：由于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或存在因交易员错误或不完善的操

作造成交易损失。

5、信用风险：套期保值交易的交易对手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公司套期保值盈利，或现货合同的交易

对手不能按照约定价格执行合同，从而无法弥补对冲端的交易损失。

6、政策风险：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无法交易、交易受阻或丧失原

交易权利给公司带来损失。

7、系统风险：全球性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变化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的损失。

8、境外交易风险：因境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变动带来的结算与交易风险。

为应对以上风险，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包括：

1、公司及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子公司已分别制定《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办法》《套期保值业务实施

细则》等管理制度对业务操作做出具体规范，确保内部控制制度覆盖套期保值业务全流程。

2、公司已建立完整的组织机构，由公司专业部门审核套期保值业务资质与计划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具备业务资质的子公司分别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资金结算、风险控制、财务核算等前中

后台专业人员，确保关键岗位职责相斥、流程控制相互制约、交易风险多级审核；建立业务报告与检查

制度，确保公司总部对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垂直管理。

3、定期开展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套期保值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4、合理调度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每日监控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并对保证金余额进行压力测

试，最大程度规避强制平仓风险。

5、加强对商品价格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业务策略。

6、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范性、有效性进

行监督检查，按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高度关注境外交易风险，选择国际与属地实力一流的结算行与清算行，建立信息化结算通道与

资金备付渠道，保障境外结算与交易的便捷稳定执行。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是 □否
是 □否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合理规避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仅以套期保

值为目的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不以投机和非法套利为目的，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主营

业务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5-035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

司”）于2022年12月22日订立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现有框架协议”），将于2025年12月

31日届满。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和财务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订立了新《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新框架协议”），约定自2026年1月1日开始的三年期间，财务公司按照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可能不时的要求和请求提供金融服务。

● 交易限额

每日最高存款及利息余额（不包括根据委托贷款服务为进
行委托贷款而存放的资金）

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应计利息）
其他金融服务费用

协议有效期

存款利率范围

贷款利率范围

3,730,000万元

5,000,000万元
2,000万元

3年
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利率，且不低于境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期同

类型存款的利率牌价
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和利率自律机制的情况下，人民
币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执行，贷款利率可
下浮一定的百分比；外币贷款利率参照市场情况经双方协
商确定，且不高于境内主要商业银行相同性质及期限的贷

款利率

●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集团”）的附

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和财务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订立了新框架协议，由财务公

司向公司及附属公司（“本集团”）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存款服务、贷款服务，以及结算服务、

贴现服务和委托贷款服务等其他金融服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因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海油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财务公司与
上市公司关系

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

91110000710929818Y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号海油大厦 1901、1902房间、21层、2201-2203、

2219-2223房间、23层、25层
杨楠

400,000万元
2002年6月14日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
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
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买方信

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具体关系：同受中国海油集团控制

中国海油集团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11.42
2,550.58
160.84

2024年度（经审计）
18.76
13.72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789.79
2,618.21
171.5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1.26
8.85

三、原协议执行情况

非首次签订

年末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年末财务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额度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金额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范围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额度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金额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范围

上一年度
20,199,462万元
5,748,734万元
2,200,000万元
2,197,856万元
2,192,195万元
2,199,835万元
0.35%-2.65%
5,000,000万元
88,238万元
132,653万元
132,653万元
2.02%-3.20%

本年度至今
21,098,881万元
3,821,783万元
2,200,000万元
2,192,195万元
2,193,215万元
2,199,913万元
0.35%-2.65%
5,000,000万元
132,653万元
130,612万元
132,653万元
1.92%-3.20%

四、《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存款服务的定价政策

财务公司就存款服务所支付的利率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利率，且不低于境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的同期同类型存款的利率牌价。

（二）贷款服务的定价政策

财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贷款服务时，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和利率自律机制的情况下，人民币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执

行，贷款利率可下浮一定的百分比；外币贷款利率参照市场情况经双方协商确定，且不高于境内主要

商业银行相同性质及期限的贷款利率。

（三）其他金融服务费用定价政策

财务公司为本集团办理结算业务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就财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商业汇票的贴

现服务，贴现利率在综合考虑市场价格等因素后，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与本集团协商以优

惠利率确定；就财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委托贷款服务，每年收取按照贷款本金余额计算的服务费，服

务费与有关的贷款利息合计不超过本集团向商业银行以同样年期贷款的利息金额，其中本集团仅向

财务公司支付服务费；其他金融服务的收费参照市场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和财务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订立新框架协议的其他条款和条件与现

有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基本相同。新框架协议的条款乃经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公平磋商后达成。根

据新框架协议，本集团在自愿、非排他的基础上使用上述服务且并无义务接受财务公司的任何该等服

务，亦可选择不接受财务公司的该等服务。财务公司仅是向本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的众多金融机构之

一。

（四）交易预计额度

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每日最高存款及利息余额（不包括根据委托贷款服务

为进行委托贷款而存放的资金）不超过3,730,000万元人民币；财务公司向乙方提供每日最高贷款余

额（含应计利息）不超过5,000,000万元人民币；财务公司为本集团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不

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相信，财务公司凭着其信用评级、资产规模及企业管治常规，将能够履行其于新框架协议

项下的义务。本公司订立新框架协议的主要理由及裨益如下：

1、由于财务公司熟悉本集团和中国海油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业务和交易模式，故而财务公

司提供的结算服务较之商业银行提供的结算服务将能提供一个更有效率的结算平台。该等结算服务

将使得本集团实现同日零息零成本结算。这亦有助于降低本集团交易成本，比如资金汇转的手续费

及其他行政管理费用。

2、为方便本集团成员公司之间的交易结算以及本集团成员公司与中国海油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之

间或其他第三方的交易结算之目的，本集团须在财务公司维持一定金额的资金。存款服务使得本集

团能达此目的。此外，财务公司可协助本集团制定有利的存款组合，该组合包括活期存款、通知存款

及定期存款等不同类别的存款，使本集团增加其资金回报并可保留足够的营运资金灵活性。

3、由于财务公司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及凭着其由国际评级机构所给

予的信用评级，本公司亦相信作为本集团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财务公司的风险不会高于中国的商业银

行。

4、贴现服务为本集团客户在付款条件方面提供了灵活性，同时也加快了本集团销售收入回款速

度。通过商业票据的贴现，本公司可获得如同以现金方式进行销售一样的销售收入。这样的安排有

助于有效地减少本集团的应收账款额并加速本集团的资金流动。

5、通过作为金融中介的财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资金能依法以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有

效地融通而使彼此均能利用。

6、财务公司作为中国海油集团的附属公司之间的服务提供商，通常较商业银行与本集团有更佳、

更有效的沟通。通过财务公司运作的信息管理系统，本集团可随时零成本查阅通过财务公司所进行

的资金收付状况，以及资金结余状况。

7、作为财务公司的股东，本集团有权监督及监管财务公司的经营及风险控制。

据此，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能被很好地监管。

然而，倘商业银行或其他金额机构就新框架协议下的任何服务向本集团提供的特定优惠对本集

团更为有利，则本集团可选择不使用由财务公司提供的该等服务，而不会产生不合理的额外成本。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10月30日，本公司召开2025年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了新框架协议及相关交易

金额上限。考虑到在中国海油集团的任职，张传江先生、王德华先生、阎洪涛先生以及穆秀平女士在

相关董事会会议上均未参与对批准新框架协议及相关交易金额上限的董事会决议案的表决。

新框架协议下存款本金额度及利息、贷款利息金额均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5%，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 月 30 日


